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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没有全部记载保险合同的内容。详细内容请参照保险主条款・附加条款・特别约定（特别是粗体

字部分）等。如有不明之处请向本公司咨询。 

【说明书适用的主险条款名称】 

日本财产错误和疏漏责任保险 

【投保时的注意事项】 
       

●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是指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且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

具有保险利益的人。 

●基本条件（或赔

偿的范围）以及附

加条款（包括特别

约定） 

这部分显示了本公司的承保条件，请确认有没有错误。 

【责任范围】 

在承保区域范围内，被保险人因就本保险单记载的业务实施的行为（含不作为），在保险期间内遭受索赔，

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主要的除外责任（不能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情况）】 

（除了以下的情况不能支付保险赔偿金外，本保险由主条款、附加条款、特别约定等构成，请确认具体除外

责任。） 

1.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引起的索赔； 

2.被保险人明知违反法律法规而实施的行为引起的索赔； 

3.对下列损失或损害提出的索赔： 

（1）身体伤害及疾病（包括由此引起的后遗症、死亡）、精神损害； 

（2）财产灭失、损坏、污损、遗失、被盗以及由此引起的财产不能使用损失。 

4.追溯期之前发生的行为引起的一系列索赔； 

5.追溯期之前对被保险人提出的诉讼以及基于前述诉讼同一事实或相关事实引起的索赔； 



6.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保险生效日之前已知悉（包括可以有合理理由判断被保险人已知悉）可能被提出索赔

的状况，由于导致该状况的行为引起的一系列索赔； 

7.在本保险单保险生效日之前对被保险人提出的索赔中所声称的行为引起的一系列索赔； 

8.不论直接或间接，由污染物的排出、泄露等引起的索赔； 

9.由于核物质的放射性、爆炸性及其他有害特性或所有形式的放射性污染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索赔； 

10.由于战争、恐怖活动等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索赔； 

11.由于地震、火山喷发、洪水、海啸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索赔； 

12.由于经营业务范围以外的行为引起的索赔； 

13.被保险人直系亲属提出的索赔； 

14.由于招聘、雇佣或解雇相关的不当行为引起的索赔； 

15.其他被保险人提出的赔偿请求 

                                                                                    等    

以上【责任范围】与【除外责任】，具体保险合同将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的保险条款，详细内容请以保险

合同所列保险主条款・附加条款・特别约定等为准。                                                                              

【有关保险期间】 

保险期间是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期间。错误和疏漏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间原则上是一年。 

【有关共同保险】 

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保险公司共同承保的情况下，各个公司按照各自的承保比例承担保险责任。 

【有关重复保险】 

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

且保险金额总合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被保险人的损失在有相同保障的其他保险（以下称其他保险）项下也能够获得赔偿，

则本保险合同仅对损失超过被保险人可从其他保险获得的赔偿金额与其他保险的免赔额之和的部分承担赔偿

责任。 

【有关企业・个人信息的使用】 

本公司以履行保险合同、介绍保险产品、提供保险服务为目的，取得并使用与本保险合同相关的企业或个人

信息，以及将该信息提供给业务委托方及再保险公司。 

【有关保险费的支付】 

请在收到本公司签发的缴费通知书后，在约定的期限内尽快支付全额保费。如逾期未支付保费，本公司可以

解除保险合同，请引起注意。 

签订保险合同后的注意事项 



【有关保险内容的变更】 

在合同有效期内，如保险内容发生变化，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本公司。如果没有通知本公司或者通知延迟，

本公司有可能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注意。 

【发生保险事故时】 

●事故对应 

发生保险事故时请马上与本公司联系，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 

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

的，本公司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本公司提供必要的证明和资料。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单

证提供义务， 导致本公司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本公司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

任。 

       

【注意】 

※根据保险合同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要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在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发生

了保险事故，本公司有可能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甚至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如实告知义务的详细

内容请参照保险主条款、附加条款、特别约定等。 

【有关退保】 

1.被保险人/投保人可随时书面申请解除本保险合同，保险人亦可提前十五天通知被保险人/投保人解除本保险合

同。对本保险单已生效期间的保险费，前者保险人按月比例计收（不足一个月的部分按一个月计收），后者按日

比例计收。 

2.上述为主险条款中关于解除保险合同的约定。如保险合同中包含解除保险合同的附加条款或特别约定，对于附

加条款或特别约定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请以附加条款或特别约定为准；其他未尽事宜，请以主险条款为准。 


